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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沼液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施用于农地、园地、林地和草地的农林沼液的术语和定义、类型、无害化处理

过程要求、产品质量要求、应用要求、检测方法、检验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以秸秆、畜禽粪便、能源植物等为原料的农林沼液的生产、检验与施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382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17323  瓶装饮用纯净水 

GB/T 19524.1  肥料中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GB/T 19524.2  肥料中蛔虫卵死亡率的测定 

GB/T 23349  肥料中砷、镉、铅、铬、汞含量的测定 

GB/T 24774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象形图标识 通则 

GB/T 40750  农用沼液 

HJ 497  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NY/T 525  有机肥料 

NY/T 2596  沼肥 

NY/T 1971  水溶肥料 腐植酸含量的测定 

NY/T 1973  水溶肥料 水不溶物含量和pH的测定 

NY/T 1977  水溶肥料 总氮、磷、钾含量的测定 

NY/T 2065  沼肥施用技术规范 

NY/T 2374  沼气工程沼液沼渣后处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农林沼液 digested effluent for agriculture and forest 

沼液经过无害化处理，具有对农地、园地、林地、草地植物补充水分和培肥土壤作用的液体。

根据用途可分为灌溉用沼液和肥用沼液。 

4  要求 

4.1  原料 

产生沼液的厌氧发酵原料按目录分类管理（附录 A），适用类原料可直接使用，禁用类原料严

禁使用，评估类原料需经过安全性评价后才能作为农林沼液的原料使用（附录 B）。原料选择的基

本原则是“对人类、土壤和作物安全无害”。 



4.2  无害化工艺 

在具备强制曝气条件下（4m³/(h·m³)以上）要求时间 30 天以上，并满足 4.3 质量要求；在

无供气条件下要求时间 60 天以上，并满足 4.3 质量要求。无害化时间的有效性应计算水温 15℃

以上的累积时间。 

4.3  质量要求 

4.3.1  质量分类及标准分级 

根据农林沼液的属性，分为灌溉用沼液和肥用沼液两类。 

农林沼液以保护人类食品安全性、生产环境安全性、植物安全性和土壤质量安全性的原则；

农地用沼液按农产品的标准值严于其他用途，城市园林景观用的标准值严于森林草地用的原则，

将灌溉用沼液分为三类： 

Ⅰ类主要适用于粮食、蔬菜、瓜果、中药材、茶叶等食物类作物，油料、糖料、饲料等间接

食用的作物，棉花、麻类、桑树等与人直接接触的经济作物等；对应Ⅰ类的限制值，首先要保护

人类食品及其生产环境的安全性，人身直接接触生活物品及其生产环境的安全性。 

Ⅱ类主要适用于城镇、乡村景观绿化等与人生活关系密切但非食物及非人身直接接触的经济

作物类；对应Ⅱ类的限制值，要保护人类非食物、非人身直接接触但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

物品及其生产环境的安全性，保护植物安全性、土壤质量安全性。 

Ⅲ类主要适用于森林、草地等远离人群并自然环境修复能力较强的林草植物；对应Ⅲ类的限

制值，要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维护自然生态植物耐受力和修复能力，维护土壤质量安全性。 

对应上述三类的质量分级，不同分级标准值分别针对相应类别植物生产环境执行。同一作物

兼有多类分类属性时，执行最高分类属性对应的限制值。 

4.3.2  肥用沼液的理化指标 

肥用沼液的理化指标要求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肥用沼液的理化指标 

项目 限定指标 检测方法 

酸碱度（pH） 5.5~8.5 NY/T 1973 

总养分（N+P2O5+K2O）含量 g/L ≥8 NY/T 1977 

水不溶物/（g/L） ≤50 NY/T 1973 

有机质/（g/L） ≥18 NY/T 525 

腐殖酸/（g/L） ≥3 NT/T 1971 

呼吸指数/（L/d·L） ≤0.1 附录 C 

砷（As）/ mg/L ≤10.0 

GB/T 23349 

汞（Hg）/mg/L ≤5.0 

镉（Cd）/mg/L ≤3.0 

铅（Pb）/mg/L ≤50.0 

铬（Cr）/mg/L ≤50.0 

粪大肠菌群数/（个/L） ≤1000 GB/T 19524.1 

蛔虫卵数死亡率% ≥95 GB/T 19524.3 



4.3.3  灌溉用沼液的理化指标及安全性指标 

灌溉用沼液的理化指标及安全性指标要求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灌溉用沼液的理化指标及安全性指标 

项目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检测指标 

pH 5.5~8.5 5.5~8.5 5.5~8.5 NY/T 1973 

EC/（mS/cm） ≤1.5 ≤2.0 ≤3.0 GB 17323 

水不溶物（g/L） ≤50 NY/T 1973 

呼吸指数/（L/d·L） ≤0.1 附录 C 

发芽指数/% ≥80 ≥75 ≥70 附录 D 

砷（As）/ mg/L ≤0.3 ≤0.4 ≤10.0 

GB/T 23349 

汞（Hg）/mg/L ≤0.4 ≤0.5 ≤5.0 

镉（Cd）/mg/L ≤0.04 ≤0.06 ≤3.0 

铅（Pb）/mg/L ≤1.2 ≤1.6 ≤50.0 

铬（Cr）/mg/L ≤1.3 ≤1.9 ≤50.0 

粪大肠菌群数/（个/L） ≤1000 ≤1000 ≤1000 GB/T 19524.1 

蛔虫卵死亡率/ % ≥95 GB/T 19524.3 

5  检验规则 

5.1  检验类别及检验项目 

呼吸指数、发芽指数、蛔虫卵死亡率、粪大肠菌数、重金属含量测定为型式检验项目。型式

检验项目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测定： 

a) 正式生产时，原料、工艺及设备发生变化。 

b) 正式生产时，定期或积累到一定量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 

c)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5.2  组批 

正式生产时按组批进行定期检验。肥用沼液应以同一复配、同一包装相同质量的产品为一批；

灌溉用沼液以一个季度为一批。 

5.3  采样方案 

按照 GB/T 6680 的规定执行 

6  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 

6.1  包装 

包装材料应保障环境和生命安全，不与沼液发生物理或化学作用而改变产品特性，保证沼液

在正常的贮存、运输中包装不破损、液体不泄漏。产品包装中应有产品质量清单和使用说明书，

在使用说明书中表明施用范围、方法、用量及注意事项等。 

6.2  标识 



农林沼液同时具有危害水环境和人体健康等危险特性，应按照 GB/T 24774 有关规定，在醒目

位置张贴水环境危害和人体健康危害特性的象形图标志。 

6.3  运输 

沼液输送设备应采用户外中等防腐蚀材料；沼液泵应具有防纤维、毛发等缠绕的功能；管网

应具有防管道堵塞和爆裂的功能。沼液储运罐应牢固、严密。沼液运输车辆应在露天停放，不应

靠近明火、高温。 

6.4  储存 

6.4.1  畜禽养殖业应设置沼液和沼渣的固定储存场所，应用基地可根据需要设置储存周转池。 

6.4.2  储存场所要有防粪液渗漏、溢流设施，设施应符合 HJ 497 中的规定。 

6.4.3  储存场所应与养殖场生产区、生活区等建筑保持一定的卫生防护距离，设置在畜禽养殖场

的生产区、生活区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 

6.4.4  沼液储存场所建设地点应远离下列区域： 

a)  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 

b)  城市和城镇居民区，包括文教科研区、医疗区、商业区、工业区、游览区等人口集中地

区； 

c)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禁养区； 

d)  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规定需特殊保护的其他区域。 

  



附录 A 

(规范性) 

厌氧消化原料分类管理目录 

表 A.1 规定了沼渣农林基质生产使用的原料要求。 

表 A.1  厌氧消化原料分类管理目录 

类型 原料名称 

适用类原料 

种植业及加工废弃物（非

重金属污染区） 
农作物秸秆及种植业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 

养殖业废弃物（非疫区或

已通过疾控部门安全评

估） 

畜禽粪尿、屠宰废弃物及畜禽圈舍垫料 

畜禽、水产养殖过程中的废饲料 

未经添加的食品类废弃物 
分类后的家庭厨余垃圾、经过除油的餐厨垃圾及市场尾菜、酒糟

等 

评估类原料

（需做安全

性评价） 

1 食品及饮料加工废弃物（酱油糟、醋糟、味精渣、酱糟、酵母渣） 

2 糠醛渣，制糖、淀粉滤泥 

3 水产养殖废弃物（鱼杂类、鱼类、蛏子、贝杂类、蛤蜊皮、海藻类、海松、海带、海草、海

绵、蕴草、苔条等） 

4 添加了有潜在生态安全添加剂的物料（聚丙烯酰胺等） 

类型 原料名称 

禁用类原料 

1 市政污泥 

2 生活垃圾（分类后的家庭厨余垃圾除外） 

3 外来入侵物种秸秆 

4 除适用及评估类原料所列之外的其他食品及饮料加工废弃物 

5 其它法律法规不允许的材料 

 

  



附录 B 

(规范性) 

评估类原料安全性评价 

表 B.1 规定了沼渣农林基质生产使用的评估类原料评价要求。 

表 B.1  评估类原料安全性评价要求 

类型 原料名称 
安全性评价

指标 
佐证材料 

评估类原料 

1 食品及饮料加工废弃物（酱油糟、醋糟、味精渣、酱糟、

酵母渣） 

盐分、重金

属含量等 

检测报告、生产

工艺说明等。 

2 糠醛渣，制糖、淀粉滤泥 
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 
检测报告等 

3 水产养殖废弃物（鱼杂类、蛏子、鱼类、贝杂类、海藻类、

海松、海带、蛤蜊皮、海草、海绵、蕴草、苔条等） 

盐分、重金

属含量等 

检测报告、生产

工艺说明等 

4 添加了有潜在生态安全添加剂的物料（聚丙烯酰胺等） 
根据生产工

艺来确定 

生产工艺说明

等。 

备注：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原料、成品全项检测报告、产品对农田环境（土壤、作物、生物、微生物、地下水、

地表水、生态环境等）的安全性影响评价资料、原料无害化处理、生产工艺措施及认证等。 

  



附录 C 

(规范性) 

呼吸指数的测定方法 

C.1  试验用品 

1 L 试剂瓶、量筒、橡胶塞、集气袋、恒温培养箱。 

C.2  试验步骤 

量取 800 mL 沼液，置于 1 L 试剂瓶中，将打孔后的橡胶塞连接集气袋盖于试剂瓶，35℃恒温

培养箱培养 2天。用排水法计算集气袋内气体产生量 A（L）。 

C.3  计算公式 

呼吸指数按下式计算 

呼吸指数=A/(0.8×2) 

 

 

 

  



附录 D 

(规范性) 

发芽指数的测定方法 

D.1  试验用品 

培养皿、滤纸、去离子水（或蒸馏水）、漏斗、玻璃棒、封口膜或锡纸、直尺、往复式水平

震荡机、恒温培养箱。 

D.2  试验步骤 

取过φ1 mm 滤孔的沼液样品 10 mL，置于 250 mL 锥形瓶中，按体积比 1:9 加入 90 mL 去离

子水或蒸馏水，用封口膜或锡纸封住锥形瓶，垂直固定于震荡机上。调节震荡频率为 50 次

/min，在 25℃下震荡 1 h，于预先安装好滤纸的漏斗装置上过滤，收集滤液供试验用。 

在 9 cm 培养皿中垫上 2张滤纸，均匀放入 50粒大小基本一致、饱满的小白菜（或小萝卜）

种子，加入滤液 10 mL，盖上皿盖，在 25℃±2℃的培养箱中避光培养 48 h，统计发芽率和测量

根长。每个样品做 3个重复，以去离子水或蒸馏水作对照。 

D.3  计算公式 

发芽指数按式计算： 

GI=(A1×A2)/(B1×B2) ×100% 

式中： 

A1——滤液的种子发芽率，单位为百分率（%）； 

A2——滤液培养种子的平均根长，单位为毫米（mm）； 

B1——去离子水的种子发芽率，单位为百分率（%）； 

B2——去离子水培养种子的平均根长，单位为毫米（mm）。 

 


